附件2：

关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的审查意见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申报资质
	公示意见

	潜江市

	1
	湖北冠一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	暂定级升乙级
	不同意暂定级升乙级。
原因：1、人员问题：技术负责人未提供工程管理经历证明、未提供职称证书；造价师黄永哲注册证书变更页提供不完整；造价师石顺云的注册单位非申报企业，不予认可；中级职称人员袁友学未提供人事档案存档证明；企业提供的社保人员缴费名单中无葛全磊、刘军、谢威、袁友学等4人；企业未提供近一年社保缴费凭证。2、业绩问题：潜江市棉纺厂工程、潜江市新城区清远路续建工程施工招标、辉煌村农民公寓施工、潜江市新城区楚才大道道路工程施工招标、潜江市新城区范新路工程施工招标工程非近三年业绩，不予认可；业绩执业手册中的委托人未签署评价意见，主管部门未签署意见并盖章。3、其它问题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提供不完整。

	随州市

	2
	随州市立兴造价工程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
	乙级延续
	同意乙级延续。


